
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校內教師合聘協議書 

從聘單位：            

主聘單位：            

合聘教師：           老師 

從聘單位為彈性運用本校教學研究人力，促進跨單位學術研究及合作，就教師合聘事宜，

協議訂定下列事項，以資共同遵守履行。 

一、合聘期間：自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起 

          至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止。 

二、職責及權利依本校教師合聘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第五項規定辦理。 

三、合聘教師於合聘雙方單位所佔之員額比重，主聘單位為    ，從聘單位為    ，

合計為 1單位。 

四、本協議書未盡事項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五、本協議書一式三份，由從聘單位、主聘單位及合聘教師三方各執乙份為憑。 

 

立協議書人 從聘單位：     學院(中心)     系(所) 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(簽章) 

主聘單位：     學院(中心)     系(所) 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(簽章) 

合聘教師：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


